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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06－027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22,282,686 股。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06 年 11 月 10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1、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在原有流通股股份总数的基

础上，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股获得 4 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 25,920,720

股。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

获得上市流通权。 

2、追送股份特别承诺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索芙特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后，若公司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①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a.公司 2005、2006、2007 三个会计年度每年的净利润分

别与上一会计年度的净利润相比，增长率低于 20%；或 b.公司 2007 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与 2004 会计年度的净利润相比较的增长率低于 80%；或 c.公司 2005～2007 会计年度

中任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年度审计报告》。 

上述情况中，2005～2007 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以经审计数为准，净利润增长率

的计算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至小数点后二位。 

②追送股份数量：6,480,180 股索芙特股份。如果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或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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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 6,480,180 股的基础上同比例增减。 

③追送股份时间：公司董事会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

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执行承诺人的追送股份承诺。 

④追送股份对象：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日后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由于公司 2005 年度与 2004 年度相比，净利润增长率只有 6.74%，触发了追送股份

的条件。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6 年 3 月 23 日实施了上述追送对价方案，公司所有限售股

份持有人的追送股份承诺已履行完毕。 

3、其他承诺 

（1）限售股份持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承诺：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所

持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满后，在十二个月内，上市交易或

转让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在二十四个月内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2）限售股份持有人海口八达进出口公司、杭州天安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南宁仁

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天街小雨化妆品有限公司、梧州市电池厂承诺：自股改方

案实施之日起，其所持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日期 

2005 年 10 月 27 日，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 年 11 月 4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6 年 11 月 10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22,282,6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8%，各限售

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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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

号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本次可上市

交易数量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剩余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9,055,819 8,999,550 5.000 56,269

2 海口八达进出口公司 5,414,837 5,414,837 3.008 0

3 广东腾达贸易有限公司 3,620,000 3,620,000 2.011 0

4 南宁仁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499,406 2,499,406 1.389 0

5 广州市天街小雨化妆品有限公司 1,509,303 1,509,303 0.839 0

6 梧州市电池厂 237,262 237,262 0.132 0

7 杭州天安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328 2,328 0.001 

说明： 

1、广东腾达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司法竞拍受让杭州天安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

3,620,000 股，过户登记手续于 2006 年 11 月 2 日办理完毕。 

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深圳市桂兴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份 418,3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23%），本次暂时不上市流通，主要原因是因为该股东的证券帐户至今仍然是 D 字头帐户，而且

多年以前被司法冻结了该帐户的部分股份，公司去年股改时该股东的证券帐户未能及时变更为 08 开

头的帐户，所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本次不能为其办理解除限售手续。该股

东已支付了在股改时所应支付的对价及履行了所作的承诺。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详见注 1、注 2 履行承诺 
2 海口八达进出口公司 详见注 1、注 3 履行承诺 
3 广东腾达贸易有限公司 无 无 
4 南宁仁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注 1、注 3 履行承诺 
5 广州市天街小雨化妆品有限公司 详见注 1、注 3 履行承诺 
6 梧州市电池厂 详见注 1、注 3 履行承诺 
7 杭州天安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详见注 1、注 3 履行承诺 

注 1：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索芙特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若公司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注 2、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所持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在十二个月内，上市交易或转让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在二十四个月内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10%。 

注3、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所持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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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2,799,638 46.002 60,516,952 33.62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9,055,819 5.031 56,269 0.031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0,112,479 38.953 60,449,343 33.585 
4、境内自然人持股 11,340 0.006 11,340 0.006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其他 3,620,000 2.01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7,191,362 53.998 119,474,048 66.378 

1、人民币普通股 97,191,362 53.998 119,474,048 66.37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它    
三、股份总数 179,991,000 100 179,991,000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06 年 11 月 3 日：  

1、未发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六名参与索芙特股权分置改革的限售股份持有

人发生违反有关索芙特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六名参与索芙特股权分置改革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

在“在尚未完全履行有关索芙特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前出售索芙特股份”的情形；广东腾达

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途径取得索芙特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行为不影响股权分置改

革有关承诺的履行。 

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其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其出售索芙特流

通股的行为和国有企业以财务获利为目的买卖流通股的情况并无区别，仅需要遵循证券

市场的监管程序，并不涉及额外的国有资产管理程序。 

综上所述，本保荐人认为：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八达进出口公司、杭州天安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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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仁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天街小雨化妆品有限公司、梧州市电池厂、广东腾

达贸易有限公司七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索芙特股份将自索芙特限售股份流通公告规

定之日起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但是，其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 2007

年 11 月 4 日前最高仅可出售其所持索芙特 9,055,800 股中的 8,999,550 股。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名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索芙特股份还应遵守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定。 

 

六、其他事项  

  1、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代其他股东垫付对价及需要偿还的情形；  

2、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3、公司高管持有的股份将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予以锁定。  

4、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的公司股份如触及其承诺，公司将及时公告提示广大投资

者。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十一月八日 


